附件：

二道区农作物秸秆离田工作实施
暨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审议稿）

按照2020年10月26日，全市秸秆全量化处置和禁烧管控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精神，根据《长春市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二道区农作物秸秆离田工作实施暨资金管理办法。具体如下：
第一条 为全面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行为，鼓励对全区农作物秸秆开展离田作业，做到应离尽离。
第二条 农作物秸秆离田工作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组织协调，区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财政局、审计局和涉事属地等各部门、单位按照责任分工配合落实。
第三条 秸秆离田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英俊镇、长青街道和远达街道为实施责任主体，对辖区内秸秆离田工作负总责。英俊镇、长青街道和远达街道要按照全区离田要求，细化措施办法，逐级落实包保责任。
第四条 加强秸秆离田宣传工作。英俊镇、长青街道和远达街道要充分利用条幅、公开信、宣传车等多种媒介进村入户广为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五条 强化监督检查。离田期间，区农业农村局对各镇(街道)、村秸秆离田工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督导检查，及时通报情况。
第六条  加大扶持力度。区财政局将农作物秸秆离田补贴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支持工作开展。按照秸秆捡拾打捆机械实施作业的地块每公顷予以补贴500元，捡拾打捆机械无法作业的山坡地每公顷1000元的资金标准，对全区农作物秸秆离田给予补贴。
第七条 加强资金监管。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区农作物秸秆补贴资金的申请和分配，英俊镇、长青街道和远达街道负责全区农作物秸秆补贴资金的具体使用，区财政局和审计局负责全区农作物秸秆离田补贴资金的监管、审计。农作物秸秆离田资金额度涉及政府采购的，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英俊镇、长青街道和远达街道负责对本辖区内离田完成情况组织验收，将验收结果报送区农业农村局，经区农业农村局审核后，按照实际离田面积结算离田补贴资金。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严格纪律监督。秸秆捡拾打捆机械实施作业面积和捡拾打捆机械无法作业的山坡地面积的认定工作由各镇（街道）、村共同组织实施，并履行好相关手续。对瞒报虚报面积数量骗取补贴资金的，依纪依法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及与上级相关政策文件不一致的，参照上级政策文件执行；上级政策文件也没有明确的，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经区政府会议研究后补充完善。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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